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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22年7月1日 星期五B03

债权转让通知书
海南天诚旅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我司于2022年6月17日与邢波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按照
海南仲裁委员会〔2020〕海仲案字第1383号裁决书确认的债权金
额，本金人民币5350000元（大写伍佰叁拾伍万元）及对应的逾期
付款违约金（逾期付款违约金自2019年1月1日起计至实际付清之
日止，以实际欠款为基数，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
基准利率计算），于2022年6月17日起转让给邢波。请贵司将上述
债权相关款项直接支付给邢波。特此通知。附：邢波身份证号：
460022198501062112。邢波银行账户：6222621110002835817
（交通银行海口大同支行）。邢波联系方式：13648642340。

债权转让方：定安黄竹万嘉热带植物园
负责人（签字）：李可
债权受让方：邢波

2022年6月27日

因事业发展需要，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海南日报社新媒体中心资深编导、摄像记者、后期包装师、新媒

体编辑，诚邀优秀人士加盟。

一、招聘原则
（一）坚持工作需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二）坚持公开、

平等、竞争、择优选拔。（三）坚持高标准、严要求。

二、招聘岗位及条件
（一）应聘者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热爱祖国，遵守宪法和法律。2.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热爱新闻事业，品行端正，自觉遵守新闻从业人员职业操守，事

业心和责任感强。3.工作积极主动，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

队合作精神，能承受较强的工作压力。4.具有招聘岗位所需的

学历、专业、年龄及其他资格条件。5.身心健康，具有正常履行

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报名应聘。1.尚未解除党

纪、政纪处分或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的。2.曾受过各类刑事处罚

的。3.在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违纪违规且处理期

限未满的。4.失信被执行人。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得报

考的情形。

（三）招聘岗位及素质要求

1.资深编导（1名）。（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编导、新闻、广

告等相关专业，三年以上节目编导/后期编导经验；（2）年龄原则

要求35周岁以下，特别优秀者年龄可适当放宽；（3）具有独立完

成视频产品的执行能力，擅长选题策划、脚本撰写、把控制作流

程，能指导团队拍摄、剪辑、审核、发布；（4）熟练掌握网络直播流

程设计、把关。

2.摄像记者（2名）。（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有三年以上摄

像摄影及新闻采访工作经验者优先；（2）35周岁以下，身体素质

较好，能胜任复杂环境下的采访任务；（3）熟练掌握视频拍摄的

专业技能，并能独立完成视频的剪辑制作。

3.后期包装师（1名）。（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三年及以

上视频后期包装工作经验者优先；（2）年龄原则要求35周岁以

下，特别优秀者年龄可适当放宽；（3）擅长影视后期特效制作，

熟悉前期拍摄到后期剪辑的流程，拥有较强的分镜脚本理解能

力，会针对性地进行创意包装；（4）熟练使用影视后期软件，如：

Adobe Premiere Pro/Final Cut Pro、Adobe After Effects、

CINEMA 4D、DaVinci等后期剪辑及包装软件，具有较强的审美

能力和学习能力。

4.新媒体编辑（3名）。（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有三年以上

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2）年龄原则要求30周岁以下，特别优秀

者年龄可适当放宽；（3）熟悉各类新媒体平台运营，具备独立策

划、编发能力；（4）对时政、财经类报道有较多关注和研究，有深度

报道经验者优先；（5）能熟练使用电脑办公软件、图片处理软件，

会剪辑制作短视频者优先。

三、招聘时间及要求
（一）报名时间：7月1日至7月15日止

（二）报名要求

1.应聘人员须如实、准确填写《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人才报名

表》（海南日报客户端下载），文件按“岗位+姓名”的格式命名，并

采用普通附件方式在报名有效期限内发送至报名邮箱。2.招聘邮

箱：hndailyjob@163.com。

四、录用程序
（一）资格审查。根据应聘人员报名信息进行资格审查确定参

加考试人选。资格审查贯穿于招聘全过程，对弄虚作假、不符合应

聘条件等的，一经发现，取消其应聘、考试、录用资格。

（二）考试。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两部分。

（三）录用。根据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确定拟录用人选，

并开展职业素质及工作现实表现情况调查，考试总成绩出现并列

的，按笔试成绩确定排名顺序。

（四）体检。对拟录用人员安排入职体检，体检不合格者，取

消录用资格。

（五）聘用。根据综合成绩排名，结合职业素质及工作现实表

现情况调查结果，按相关程序择优确定录用人员。录用人员原则

上实行试用期。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的，予以正式聘用；考核不合

格的，按规定取消聘用。

（六）递补说明。招聘过程中，各环节入围人选因个人原因放

弃资格的情况及空缺名额，可从同一岗位且考试达到规定的合格

分数线以上的人员中，按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

五、联系方式：林女士 0898-66810854

宋先生 0898-66810054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诚聘

江东尚都项目装配式建筑奖励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海口舜天房产咨询有限公司拟建的江东尚都项目位于海口市江

东新区JDGJ-03-A04地块。根据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批复的
《海南省装配式建筑实施方案审查申请表》，本项目装配率满足《装配
式建筑评价标准》（GB/T51129-2017）的要求，给予地上建筑面积
的3%进行奖励，奖励面积共计277.36平方米（不计入容积率核算），
实际增加奖励面积277.00平方米。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的
意见，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10天（2022年 7月1日至
2022年7月10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
www.haikou.gov.cn/）、海南日报、海口日报、项目现场。3.公示意
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至：hksjdglj@163.com；（2）书面意
见邮寄到海口市美兰区兴洋大道181号，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规划
统筹部，邮政编码：571127；（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反馈，逾期视为
无意见。4.咨询电话：65686617，联系人：刘鑫。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2年7月1日

海南超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08年通过公开拍卖方式竞
得海南乐东黎族自治县粮食局下属粮食收储所六块土地（冲坡粮食
所两块“图幅号K220178”、尖峰粮食收储所两块“图幅号K343136”、
佛罗门市大楼一块“图幅号K280111”、黄流粮食收储所火车站一块

“图幅号K252138”）的使用权。
截至目前，乐东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还没有给海南超

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办理不动产权证书，乐东黎族自治县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也没有对海南超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竞得土地进行移
交。所以现六块拍卖地块发生的租赁、买卖及地块上的新建、改建等
行为，海南超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具不知情，全部不是海南超群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人及股东所为。海南超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人及股东也未委托任何人对以上六块拍卖竞得地块进行租赁、买
卖及地块上新建、改建建设等行为。特此声明。

海南超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7月1日

声明

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委托，定于
2022年7月5日10:00在本公司拍卖厅按现状净价公开拍卖：海南
省屯昌县人民法院〔2016〕琼 9022执 272号之九及十一《执行裁定
书》项下部分权益。包括两项资产：标的1.海南圣大木业有限公
司抵债的位于屯昌县海榆中线公路80公里处土地使用权（面积：
159,566.65m2）及地上建（构）筑物、生产性生物资产等。标的2.海南
圣大木业有限公司抵债的位于屯昌县海榆中线公路91公里处土地
使用权（面积：31,000m2）及地上建（构）筑物、生产性生物资产等。

上述两项资产整体拍卖优先，其次单拍。整体资产参考价人民币
8,860万元，拍卖保证金1,760万元。标的1参考价人民币7,455万
元，拍卖保证金1,480万元。标的2参考价人民币1,408万元，拍卖
保证金280万元。

以下人员不得竞买上述资产：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
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拍卖标的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
法人；与参与拍卖标的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标的
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
属关系的人员；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
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拍卖标的原债权
文件所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人；反恐、反洗钱黑名单人员；受资产所
在地现行限购政策限制的主体；其他依据法律法规不得收购、受让拍
卖标的的主体。

标的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 7月 4日；办理竞买手续截止
时间：2022年7月4日17:00前（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拍卖
单位：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金贸东路
5 号华润中心一期 1 栋 2 单元 1101 房；电话：0898-68539322、
15289963683。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8623077、68664292；委托
方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17—18层。财政
部海南监管局监督电话：0898-66719286、66713686。

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220705期）

地块编号

27010-
202137-1

位置

老城开发区工业大道与永
凯路交汇处西南侧地段

面积
（公顷）

12.74521

用地规
划性质
二类工
业用地

土地
用途
工业
用地

使用
年限

50年

容积率

≥1.0
建筑
密度

≤55%
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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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绿地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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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

≤24米
起始价
（万元）

5533

保证金
（万元）

5533

备注

地块按现状
条件出让

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
澄自然资告字〔2022〕3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澄迈县人民政府批准，澄迈县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公开挂牌出让编号为27010-202137-1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二、竞买人资格：（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
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属境外机构（含港、澳、
台地区）申请参加竞买的，按照规定需要提交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
业执照》。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联合竞买。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
次竞买。竞买人及申报项目须严格按照澄迈县产业规划要求开发建
设。（二）具有下列行为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挂牌
出让：1.在澄迈县范围内有拖欠土地出让金的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
2.在澄迈县范围内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
房、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

三、竞买申请和登记：有意竞买者请于2022年7月5日至2022年
7月29日到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土地矿业权
交易）或澄迈县金江镇文化北路110-4号（澄迈县土地交易所）咨询和
领取《澄迈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
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时，竞买申请人应缴交竞买保证金，
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7月29日下午5点前（以实际
到账为准）。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符合申请条件
的，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2022年7月29日下午5点30分前
确认其竞买资格。

四、挂牌报价时间和地点：（一）挂牌起始时间：2022年7月21日
上午8点30分。（二）挂牌截止时间：2022年8月1日上午10点。（三）
受理挂牌报价时间：上午8点30分至11点30分和下午2点30分至5
点30分（工作日）。（四）挂牌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五）本次挂牌出让活动报价阶段只接受书
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

五、其他事项：（一）该地块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助费
和地上附着物等款项已补偿到位。目前该宗地的地上附着物已清表、
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
工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具备净地出
让的条件。（二）该地块符合澄迈县总体规划，位于省级产业园区开发
边界范围内，用地年度计划指标已列入我县2022年非农业建设用地
计划。该地块将用于农副食品加工项目使用。（三）该地块建筑退道路
红线或防护绿地距离：8米；建筑退用地界线距离：南侧、北侧、西侧退
用地红线6米，应符合日照、消防、视觉卫生、防灾、抗震等要求；建筑
间距应满足国家、海南省的相关规定；机动车位不少于0.15个/100㎡
建筑面积。该项目所需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不得超过

总面积的7%。经查询全国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系统，该地块不在
系统污染或疑似污染地块范围内。涉及装配式建筑的，按照我省装配
式建筑相关规定和澄迈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相关要求执行。该项目
用地已开展节地评价工作，并编制节地评价报告。该宗地位于地质灾
害易发区，项目建设前须按规定组织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采取措施
防治地质灾害。（四）该宗地出让控制标准符合《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
控制指标（试行）》（琼国土资规〔2018〕7号）的要求，项目达产时间为
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第5年，在约定达产时间内的固
定资产投资总额不低于100000万元人民币，五年累计的纳税总额不
低于15000万元人民币，每五年累计产值不低于1000000万元人民
币，以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
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五）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
有底价，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六）成交价
款不含各种税费，挂牌交易服务费按有关规定收取。（七）申请人竞得
土地后，拟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
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可以根据挂牌
出让结果与竞得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竞得人按
约定办理完新公司注册登记手续后，再与新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八）受让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
照规划设计要求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进行开发
建设。涉及水务、绿化、环保、消防、交通管理等的设计施工，应符合国
家和海南省的有关管理规定。（九）该宗地在挂牌成交后，在签订《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前，竞得人要与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
《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
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十）竞得人在竞买成交后，应当立即与澄迈县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成交确认书》，成交标的物为土地使用权，并
在10个工作日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定金为成交
价的10%。土地竞买保证金在合同生效后自动转作受让地块的土地
出让价款，受让人应当在出让合同生效之日起90日内付清土地出让
金。（十一）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澄迈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联系人：吴先生、徐先生，电话：0898-67629310、67629052，查询
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7月1日

海南融商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2年7月14日上午10时至2022年7月15日上

午10时止（延时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https://hgjg.jd.com/
#/two/7145）按现状公开净价拍卖刘运嘉等人涉黑组织涉案财产中
的海口市龙华区坡巷村棚户区C-6-14地块1#楼1001房、1004房、
1005房、1104房共4套房产。以上标的具体情况详见京东网络拍卖
平台上所列清单及详情。有意竞买者请登录和注册京东平台账号并
通过实名认证，并按清单要求支付竞买保证金。竞买人需认真阅读网
络拍卖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和其他相关规定后报名参与竞
买。此次拍卖标的是依法判决没收财产，以实际现状为准，建议现场
查看标的，委托方及拍卖人对其品质、真伪、瑕疵不做任何担保。标的
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开始前一天止（节假日除外）。标的展
示地址：标的物所在地。咨询电话：0898-68551218、13337624167。
咨询地址：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路国机中洋公馆1B802房。

公告
尊敬的电信电视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2年7月6日

凌晨00:00～06:00对 ITV平台设备链路进行升级优化。

优化期间，对部分客户观看电信电视有短时影响。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2年7月1日

中维地产海南有限公司建设的海口天街华府S2地块项目位于
海口市琼山区振兴路78号，该地块一期、二期、二期（住宅部分）项目
分别于2017年4月、2018年2月、2019年5月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现建设单位申请进行以下调整：

1.一期Z9、Z10#楼建筑轮廓调整。
2.二期（住宅部分）19#酒店式公寓三层平面布局调整。
3.经济技术指标微调，总计容面积调整为293305.54m2，符合规

划条件。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
4.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2年7月1日至7月14日）。
5.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

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6.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zzgjcsgs@haikou.gov.cn。（2）书面意

见请邮寄到海口市秀英区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 15 栋南楼
2055 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
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
意见。（4）联系人：白雪；咨询电话：68724369。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7月1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口天街华府S2地块项目方案变更公示启事

按要求，我局按程序启动了《海口市核心滨海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海口湾片区局部调整》A1803、A1804地块规划修改工作。根据
《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五十九条规定，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
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要求补充公示。1.公示时间：30日（2022年7
月1日至2022年7月30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门户网站（http://zzgj.haikou.gov.cn）、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
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
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秀英区长滨路市政府第二行政办
公区15号楼南楼2047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详细规划科，邮
政编码：570311。（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
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8，联系人：龙腾卓。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7月1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海口市核心滨海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海口湾片区
局部调整》A1803、A1804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B2604地块位于海口市美俗路与美华路交叉口东南侧。因原控
规中各项指标不闭合，根据建设单位申请，我局现按程序启动海秀片
区B2604地块规划指标技术修正工作。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
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30日（2022年7月1
日至2022年7月30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
网站（http://zzgj.haikou.gov.cn）、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
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
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秀英区长滨路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
南楼2046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详细规划科，邮政编码：
570311。（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
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5，联系人：薛林森。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7月1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海口市海秀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

B2604地块规划指标技术修正公示启事迎宾嘉园项目位于海口市龙昆南路西侧丁村第一生产组北侧，
项目于2009年7月通过规划许可，变更内容为：商业楼二、三层布局
调整。经审查，变更方案不涉及容积率等规划指标的调整。为广泛
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
10个工作日（2022年7月1日至7月15日）。2. 公示地点：海口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
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
发送到：zzgjcsgs@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
秀英区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4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
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联系人：苏琳越；咨
询电话：68724370。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7月1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迎宾嘉园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海口市智慧体育公园（全民健身活动中心）项目用地总体规划
局部调整方案》等6个总体规划局部调整已编制完成，为广泛征求社
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日（2022年7月 1日至7月 30 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

haikou.gov.cn）；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至hksghj@haikou.gov.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编制审查

办公室，地址：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办公区15号楼南楼3049房，邮
政编码：570311。

（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联系人：
（1）《海口市智慧体育公园（全民健身活动中心）项目用地总体

规划局部调整方案》（何书勇，咨询电话：68705325）。
（2）《“东港觅古”驿站项目用地总体规划局部调整方案》（姜博

文，咨询电话：68724391）。
（3）《演丰镇塔市盐场土地整治项目用地总体规划局部调整方

案》（姜博文，咨询电话：68724391）。
（4）《海南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项目配套道路项目用地总体规

划局部调整方案》（姜博文，咨询电话：68724391）。
（5）《江东新区高品质饮用水管网-增压泵站项目用地总体规划

局部调整方案》（姜博文，咨询电话：68724391）。
（6）《大致坡镇咸来水厂项目用地总体规划局部调整方案》（姜

博文，咨询电话：68724391）。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7月1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口市智慧体育公园（全民健身活动中心）项目用地总体
规划局部调整方案》等6个总体规划局部调整公示启事

建设单位为琼海保合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用地面积69920.87m2

（约104.88亩），位于嘉积镇金海北路东侧。本次调整在2021年原批
规划指标不变的条件下，对小区绿化和道路进行优化升级，增加三处
人防地下室出地面的疏散楼梯。为了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和公
众意见，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7月1日至7月11日）。
2. 公示地点：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http://qionghai.

hainan.gov.cn/zfxxgkzl/bm/gtj/gkml/）、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qhsghwyh@126.com。
（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518室；地址：琼

海市嘉积镇金海路233号；邮编：571400。
（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为

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4.咨询电话：0898-62842789，联系人：蔡女士。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6月30日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琼海保利时代人才公寓（基层教师
和医务人员住房）设计方案调整的公示

《合作协议书》解除通知函
致白晓永（居民身份证号码：230902********0618）：

我司海南佳佳达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MA5TN14M6W）与你方颜凤英、王境根、王立榜、罗

惠丹于2021年8月4日签订《合作协议书》，就海口市龙华区建筑

资源再生利用厂固废生产线项目约定合作事宜，由于你方未能按

照《合作协议书》的第二条第一款、第四条第一款等约定履行义

务，导致项目停滞无法继续运转，《合作协议书》的合同目的无法

实现。现我司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向你方郑重发函，自你方收到本

函之日起解除2021年8月4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

特此通知。

海南佳佳达实业有限公司
2022年6月30日

房屋租赁竞租公告
一、竞租原则：本着“公开、公正、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维护出

租及承租双方利益，平等竞争。二、竞租标的：本次竞租标的为文昌市
房产管理中心名下的文昌市文城镇东风路16、17号楼房（原恒兴超
市）。该幢楼房铺面双面临街，主街道铺面长20.50米，横街铺面长45
米。边邻文城镇第一农贸市场，交通便利、属文城镇繁华位置，该房屋
建筑结构为钢混三层，总建筑面积3560.23平方米。一层1131.30平
方米，二层1217.3平方米，三层1211.63平方米。三、租赁期限：租赁
期限为十年。四、竞租标的底价：该标的底价为每月租金人民币
188580元（大写：壹拾捌万捌仟伍佰捌拾元整）。五、竞租方式：本次
竞租采取公开竞租的方式，最后以出价高者竞得。六、报名时间地点
及要求：（一）报名时间：2022年6月30日～2022年7月8日11:30
止。（二）报名地点：文昌市房产管理中心——文昌市文城镇和平南路
13号。（三）报名要求：竞租单位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法人代表身份
证；个人参与竞租的应提供本人身份证。如委托代理的须提供授权委托
书及受托人身份证。（四）交纳竞租保证金：竞租人应向招租方交纳10
万元保证金。（五）签订《竞租协议书》。七、竞租时间、地点：（一）时间：
2022年7月8日15:30；（二）地点：文昌市房产管理中心。八、联系人及
电话：伍春晓：13976367358；林荣：13078958090。

文昌市房产管理中心 2022年6月29日

项目用地拟选址中原镇蓬莱村委会，用地面积6.0678公顷。根
据《琼海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其中Ⅳ级保护林地
4.6191公顷，自然保留地0.4471公顷，健康教育园0.7788公顷，水
工建筑用地0.2227公顷。拟将项目用地范围内的Ⅳ级保护林地、自
然保留地和健康教育园用地调整为水工建筑用地，调整方案公示版
本已编制完成。为了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和公众意见，现按程
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日（7月1日至7月30日）。
2. 公示地点：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http://qionghai.

hainan.gov.cn/zfxxgkzl/bm/gtj/gkml/）、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qhsghwyh@126.com。
（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518室。地址：

琼海市嘉积镇金海路233号；邮编：571400。
（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为

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4.咨询电话：0898-62842789，联系人：蔡女士。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6月30日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琼海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局部调整方案

（琼海市雅寨下村沟水系生态修复工程）的公示


